
第一章

機構學原理

本章主要在講述機構原理之基本觀念，考生須熟記各種名詞

（如機件、機構、滾動接觸、滑動接觸、高對、低對等）之

定義及特性，作為往後各章之學習基礎。此外，最常出現之

考題為自由度及運動鏈的計算，考生應用心多加熟讀。

壹 機件、機構與機械

一、質點與剛體

質點

物體運動時，若僅作移動運動或該物體之轉動運動可略而不計，

則可視物體為一質點（不計其大小，但具有質量），或者物體之

體積與運動之範圍比較起來，微乎其微時，便可將物體視為一質

點討論。

剛體

物體在受力前後，其形狀和大小不發生任何變化者，稱為剛體。

即物體內任兩點間之距離均保持不變者。實際上並無絕對之剛體

存在，但於力學中研究物體之外效應時，因變形之影響甚微，可

略而不計，而視之為剛體。

二、機件之定義及種類

定義

1.機械中單獨之一項零件。
2.多數機械或機構所共需使用。
3.外型、功能及使用目的具有共同性。
4.假設為剛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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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三、機構之定義及種類

定義
1.機件之組合體。
2.各機件間作有規律之運動。

種類
車床之變速機構、進刀機構、螺絲切削機構、引擎之活塞曲柄機

構、閥操動機構等。

分類

四、機械之定義及種類

定義

1.機件或機構之組合體。
2.各機件或機構間作一定之相對運動或限制運動。
3.能接受外來能量，並對外作功或產生其他效用。

種類

上榜次關鍵

機件之種類及說明為

機械原理之基礎，曾

出現過考題，考生須

了解其意義並熟記。

種類 說明

固定機件
在固定位置支援運動機件或限制運動機件之運

動，如機架、軸承、汽車底盤等。

運動機件

用於傳送「能（動力）」或改變力的方向，如摩

擦輪、齒輪、凸輪、帶輪、繩輪、鏈輪、聯軸

器、軸、皮帶、繩圈、鏈條等。

連接機件
連接二個或二個以上機件用之機件，如螺栓、

銷、鍵、鉚釘等。

控制機件
用於控制運動型式或振動之機件，如連桿、彈

簧、制動器、離合器等。

流體機件 用於輸送液體或氣體之機件，如管件、閥。

分類 說明

平面機構
各機件的相對運動平面互相平行（常用之機構大

多數為平面機構）。

空間機構 至少有兩個機件能在三維空間中相對運動。

種類 應用實例

產生機械能之機械
馬達、引擎（內燃機）、汽車、摩托

車、水輪機、渦輪機等。

變化機械能之機械 發電機等。

利用機械能之機械 縫紉機、車床、銑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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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機構與機械之異同比較

比較 說明

相同點

1.兩者均為機件之組合體。
2.兩者均為剛體。
3.兩者均有確切之相對運動或限制運動。

相異點
1.機械可傳遞能量及運動，並對外作功。
2.機構主要功能僅為傳遞運動。

延伸思考

結構：如機架→僅能視為機件。

工具：如扳手、起子、鋸子等→不能視為機構。

器具：如鍋爐→不能視為機構。

儀器：如錶、天平、照相機→可視為機構。

貳 機構傳遞運動之方式

一、機構之重要代表符號

符號 說明

固定軸。

連桿，機構中之剛體機件，用來與其他機件連接以傳遞運

動或力量。

一連桿在固定軸上旋轉（稱為曲柄）或擺動（稱為搖

桿）。

樞軸。

兩機件在樞軸上相接，樞軸本身在運動，A、B 桿可作旋

轉或擺動。

A、B、C 三連桿可繞樞軸作旋轉或擺動，樞軸本身亦在

運動。

B桿於 A桿之中央以銷連接，B桿作旋轉或擺動。

四連桿結合成剛體，彼此無相對運動。

一固定面。

滑塊 A於導路 B（或平面 B）上作相對直線滑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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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動件與從動件

主動件 在一機構中，能推動另一機件運動者，稱為主動件。

從動件
在一機構中，能接受主動件之運動而產生與主動件相應之運動

者，稱為從動件。

延伸思考

一般在機構中之機件，大多同時具備主動件與從動件之身

分。如圖 1-1所示，曲柄為主動件時，連桿為從動件；連桿

為主動件時，活塞為從動件。

圖

三、傳遞運動之方式

方式（一）直接接觸傳動

種類 說明

滾動接觸

1.兩機件之接觸點無相對速度者或在接觸點之切線速度相

等者（亦即切線速度之大小相等，方向相同）。

2.例如，摩擦輪、凸輪與滾子從動件、齒輪之節圓。

滑動接觸

1.兩機件之接觸點有相對速度或在接觸點之切線速度不相

等者（法線速度均為零）。

2.例如，工作母機上之刀架與刀座之傳動、摩擦輪在接觸

點有滑動之傳動、滑塊與導路、凸輪與尖狀從動件。

曲柄

曲柄銷

連桿
活塞銷 活塞

傳遞運動之方式

直接接觸傳動

間接接觸傳動

滾動接觸

滑動接觸

複式接觸（滾動 + 滑動）

剛性聯接物

撓性聯接物

流體聯接物

滑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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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說明

複式接觸

（滾動+滑動）

1.兩機件在接觸點之法線分速相等，切線分速不相等。

2.例如，凹槽形摩擦輪之傳動、平板凸輪之傳動及齒輪傳
動（傳動時，齒面上為滑動接觸，在節圓面上為滾動接

觸）。

圖 滾動接觸 圖 滑動接觸

方式（二）間接接觸傳動（藉中間聯接物之傳動）

種類 說明

剛性聯接物
能承受拉力（張力）及壓力（推力）者，如引擎汽缸中之

連桿。

撓性聯接物 僅能承受拉力而不能承受壓力者，如皮帶、鏈條、繩索。

流體聯接物 僅能承受壓力而不能承受拉力者，如液壓油及空氣。

參 自由度與運動對

一、機構學中常見之自由度

種類 說明

自由度

描述一質點或剛體之運動位置所需之座標個數，或假設運

動對中之一機件固定，而另一機件相對於此機件之位置所

需要的獨立參數數目，亦可稱為可動度。

機構自由度
機構中各機件相對於機架（固定不動之機件）所能有的獨

立運動之數目。

局部自由度

機構中某些機件具有之自由度僅與自身局部運動有關，並

不影響整體機構運動，則稱此種自由度為局部自由度。例

如，軸承中之滾珠即是局部自由度經常發生之場合。

公法線

1 1
2 2

V1 = V2
V1

V2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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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構自由度之公式

公式

F = 3 N 1 2 fL fH
其中 F：機構之自由度，N：所有連桿數目，fL：機構中低對之

數目，fH：機構中高對之數目。

特性

F 0：機件間無相對運動，則機構不能動，故不成為機構。

F > 0：

F =主動件數目，則機件間之相對運動確定。

F >主動件數目，則機件間之相對運動不確定。

F <主動件數目，則機件間不能運動或產生破壞。

三、質點與剛體之自由度

種類 說明

質點

1.在直線上之自由度為 1。
2.在平面上之自由度為 2。
3.在空間之自由度為 3，即能做三維空間運動。

剛體

1.作平面運動之自由度為 3。
2.繞固定軸旋轉之自由度為 1。
3.繞固定點旋轉之自由度為 3。
4.在空間中運動之自由度為 6，即三個座標軸的移動度與三個座
標軸的旋轉度。

(a)自由剛體之自由度 (b)對偶之自由度

(c)對偶之自由度

圖 自由度示意圖

上榜最關鍵

機構自由度之公式為

本章最主要的考點，

式中及之定義須清楚

了解，計算時才不致

於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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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運動對之定義及種類

定義

兩機件互相接觸且彼此可作特定之相對運動者，稱為運動對（或

對偶）。運動對因兩機件彼此間有約束，故自由度最多為 5，最
少為 1。

種類

1.低對：兩機件作面接觸，且自由度為 1者。

(a)滑動對 (b)迴轉對 (c)螺旋對

圖 低對之種類

2.高對：兩機件作點或線接觸，且自由度大於 1者。如滾動軸承
中之滾珠與內環或外環、齒輪、摩擦輪、凸輪與從動件等。

(a)滾珠軸承 (b)摩擦輪

圖 高對之種類

種類 說明

滑動對
兩機件彼此僅能作直線運動，如汽缸與活塞間之

運動。

迴轉對
兩機件彼此僅能作迴轉運動，如滑動軸承與軸頸

間之運動。

螺旋對
兩機件彼此可作螺旋運動，即同時有相對滑動及

轉動運動，如螺栓與螺帽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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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低對與高對之比較：

延伸思考

面接觸者不一定為低對之特例：如圖 1-7所示之對偶，屬於

面接觸，自由度為 2，故為高對。

圖 圓柱對

五、倒置對偶及其特性

定義
由 A、B兩機件所組成之運動對，將其主動件與從動件互換，使

從動件成為主動件，而主動件成為從動件者，稱為倒置對偶。

特性

1.低對經倒置對偶後，兩機件之運動狀態沒有改變，即絕對運動
不變，相對運動不變。

2.高對經倒置對偶後，兩機件之運動狀態將不相同，其中絕對運
動改變，相對運動不變。

六、自鎖對及力鎖對

自鎖對 兩機件間不必靠外力，自行能夠維持接觸而傳動者，如螺旋對。

力鎖對
兩機件間須靠重力、彈簧等外力才能維持接觸而傳動者，如平板

凸輪與從動件、火車輪與鐵軌等。

上榜次關鍵

低對與高對之比較有

助於了解兩者間之特

性差異及其意義，考

生應善加利用並熟

記。

項目 低對 高對

依接觸面性質 面接觸為主 點或線接觸為主

依自由度 F = 1 F > 1

依受力面積

依磨耗情形

大

機件磨耗小

小

機件磨耗大

依壽命情形

依摩擦情形

機件壽命長

摩擦損失能量大

機件壽命短

摩擦損失能量小

依潤滑情形 須增添潤滑劑 潤滑劑較省




